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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價目本塀派到毎月收銀七毛五 
歩 

若派不到者郵票寄上毎月収銀一元 
仪 

英屬及美國每年收英金九元七毛五 " 

半年五元三個月二元七五一月一元 
冷 

中國及外國每年収英金十五元 

g  

除星期日外皆按日呈閱無論取閱久暫報費必 

均要先惠空函定閱恕不奉呈 

O

本 報 價 目 表

㊀
不
背
本
報
宗
旨
者

㊁
無
攻
訐
挑
撥
性
者

@
團
体
消
息
經
蓋
章
者

。
確
無
吿
白
性
質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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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後之西藏⑴ 

奔 

P
 

凡
明
藏
局
內
墓
者
。。莫
不
知
有
三
大
派
之
存 

B

st 
在
。第
一
爲
達
賴
派
。第
二
爲
班
禪
派
。。第
三
爲 

P

如 
中
立
派
。。中
立
派
之
態
度
。。不@

$

論
，"
蓋
皆 

m

Au 
無
權
之
僧
俗
耳
。。達
賴
派
之
下
。。復
有
保
守
系 

與
親
英
系
之
分
。。保
守
系
獨
樹 
一 幟
與
世
無
 

b
»
y
 
忤
？
親
英
系
因
龍
蝦
之
被
誅
。。
一
時
或
亦
不
敢 

的 
遽
行
跋
扈)
。班
禪
派
偏
向
親
華•
。與
前
藏
哲
邦 

On 

德
責
綱
〕。。色
拉
甘
丹(
疇
爾
丹
亠
二
大
寺
之
親
一 

P

之
問
題
。。派
員
覊
縻
；
固
屬
徒
勞
。。操
之
過
切 

。。反
恐
償
事
。C

護
送
班
禪
囘
藏
。、業
爲
旣
定
方 

針
。。總
須
促
其
實
現
、。固
不
待
論
。。而
根
本
政 

策e
。則
猶
待
决
定
。。聞
客
府
對
此
問
題:
迭
經 

討
論
。。大
致
在
保
留
外
交
國
防
及
國
際
通
商
等 

事
之
大
權
。。其
他
政
教
問
題
。"
則
仍
由
藏
政
府 

自
行
處
置
。。復
鑒
於
淸
季
派
兵
入
藏
之
失
策
、。 

主
張
恢
復
駐
藏
長
官
辦
事
處
。。而
不
派
兵
。。對 

於
拉
窿
通
成
都
青
海
之
交
通
。。則
擬
趕
速
完
成 

二
在
當
今
環
境
之
下
，。凡
此
原
則
。自
爲
吾
人 

所
贊
同
。。惟
問
實
行
如
何
耳
。。英
人
勢
力
。。籠 

罩
全
藏
。。歷
有
年
所CC
舉
凡
郵
電
林
礦
金
融
交 

通
軍
事
警
察
等
端
。，莫
不
爲
其
所
操
縱
一
。卽
日

4
 

39

華
派
。。素
有
淵
源
。。本
年
初:
三
大
寺
代
表
赴
俄
兩
國
之
潛
勢
力
。。亦
用
當
之
点
綴
人
卽
如 

辑
府
請
願
。。要
求
五
事
。、其
大
要
則
爲
護
送
班
西
藏
軍
旗
、。卽
由
日
人
靑
木
文
教
所
測
繪
者)

禪
囘
藏
。。腰
除
宵
小
。"
改
良
政
治CC
三
大
寺
在 

一
政
治
宗
教
雙
方
之
勢
力
。C

不
可
輕
侮
二
猶
憶
民 

國
廿
年
間
達
賴
大
舉
進
攻
靑
海
西
康
失
敗
。。曾一

環
顧
他
人
方
着
我
先
鞭
，繼
續
進
佔
。C

若
吾
計 

副
，C

仍
徒
託
空
言
。，不
知
實
行
。，竊
恐
良
机
難
一

再
。。稍
縱
即
逝
耳
。。

〔已
完
一

開發靑海計劃書, 

▲
戊 
工
商

▲
匸 
靑
海
工
業
極
幼
稚 
織
品
方
面
。。有
毛 

線
衣 
手
套 
毛
禮
等
簡
單-1•
缪

C

均
係
手
工
編

船院

多
爲
當
地
婦
女
。
匸
具
上
。。南
部

織
，。匸 

近
四
川

地
方
：
俏
有

。"
北
部

則
並
此
亦
無
之
：
惟
柴
達
木
一
地
。。手
匸$
比 

較
發
逹"
。特
産
有
毛
布
，乳
駐
毛
毯
等
。。尤
以 

毛
毯
一
項
製
作
最
好
，"
旣
作
II
柔
"
，頗
足
禦
寒

e 
h
 

T

"
。能
流
行
各
地
；
乂
該
爪

鐵̂
 域
品
名

上
人
知
鍊
鋼
之
法
，
善
製
番
刀:
此
外
如
造

下
普
遍
徵
兵
之
令
。.
不
料
爲
三
大
寺
反
對
。。不 

得
不
離
拉
薩
出
走
。，卒
乃
表
示
屈
服
。。   

Sa
逐
主 

戰
之
親
信
而
後
已
〕。今
班
禪
得
其
擁
譏
而
入
葳 

。。自
可
方
便
不
少1
且
據
喇
嘛
教
義
。。達
賴
班 

禪
。。易
世
互
相
爲
師
。"
假
令
第1
四
枇
達
賴
已 

有
其
人
。"
則
班
神
入
藏

C

當
居
師
傅
之
尊
。。政 

權
縱
握
「司
倫
」或
結
澤
熟
振
之
手
。。而
教
權
則 

固
非
班
禪
莫
屬
。"
在
四
藏
之
宗
教
勢
力
。。可
以 

支
配
政
治
。。卽
班
禪
亦
云
二
解
决
藏
事
。。須
以 

宗
教
推
進
政
治
。若
然
。則
班
禪
闾
藏
二
將
使
中 

藏
關
係
發
生
長
足
之
進
展
一富
非
奢
望
也
。 

茲
者
逗
遛
胃
滬
之
班
禪
已
北
上
矣
；
事
前
有 

先
往
靑
海
宣
化
秋
後
囘
藏
之
說
。。辑
府
派
往
致 

祭
達
賴
專
使
之
黄
慕
松•
。亦
已
渡
過
金
沙
江
：

距一

則
藏
局
轉
机
之
朕
兆
已
見
屋
。，醜
酒:
搓
繩
，•
結
網
，

能
。e
皆

▲
歸國華友注意 

總

统

船

復

 

由

百

子

利

 

準

航

行

遠

 

東總統者付愼 
脊四日駅 

總
統
民
臣 
八旱八開

美郵 船 大 來 公 司

一堅地 
背一旦 ■■

口■

總統加蘭九旱五一

藏
問
題
爲
上
年
來
之
主
要 

不
可
究
詰
，以
如
此
重
大

;
固
屬
可
信
一 

懸
案 
一 
錯
綜
也

以
年
來
四 

會
矣
。。

漸
次
學

以
上
各
號
由
雲
坤
開
往
遠
変
特
開
往
上
海
停
泊
數
天 

以供搭客遊覽

由雲開行 
船名 

到雲域尊 

八
月
五
号 
千地利士 
七月十六号 

八月卄六号益 

臣
八
月
六
号 

九月十六号 
餐斜罅士 
八月卄七号 

十
月
七
号 
且路砌土九月十七号 

十月卄八号 
千地利士 
十
月
八
號 

船期紙印便函索即奉

俄國皇后八一

「日

行期快捷 

酷量巨大 

福食生鮮 

艙位通爽

日本皇后八月廿五日 

亜洲皇后九月八日 

坎拿大九月一 

俄
國
皇
后
十
月
六
日 

日
本
皇
后
十
月
廿
日

杖洋客務總司理司徒旄

孔
子
貳
千
四
百
八
十
五
年

夏
曆
歲
次
甲
戌
年
六
月
卄
六
日

不蓄資如臓無備 

置
有
自
由
車
者
以
有
經
驗
故 

無
論
在
何
途
程
均
常
審
視
其 

車
內
之
煤
氣
油
與
油
是
否
足 

用
幷
至
少
亦
隨
帶
壹
餘
閒
車 

輪
以
備
不
虞
故
吾
人
云
「如 

井
已
掘
斷
無
浩
理
」
如
汝
欲 

爲
養
老
及
防
困
乏
計
則
須
將 

汝
現
在
聰
得
之
款
貯
蓄
請
在 

責
路
銀
行
開
貯
戶
本
行
對
於 

壹
員
及
以
上
之
貯
欵
槪
樂
爲 

接
受
幷
給
以
週
息
貳
釐
半 

本
行
在
滿
地 

Pr•
雲
高
華
及
域 

多
利
等
埠
設
有
華
人
支
部
請 

往
該
處
商
洽
求
助
幷
問
如
何 

儲
蓄
以
防
止
將
來
窮
困
或
需 

濟
助
之
最
善
方
法

I
管
洽.

諸君入埠請到永生號
由雲埠開行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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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權社通吿啟事 

二
基 

爲通吿事茲値世情淡薄百業凋零本社爲体念時艱起見統計本社奮數谓费M
速e
 

三千餘元之备用經會議表决催收辦法亦無成效致壊血經濟̂W
1

空F  

戚市無着同人有見及此乃昨四月廿九號開全体大會績次以六成折算»
»:»
退* 

簪一一月止以前要陸續充滿欠數如不充滿亦作來
B:
窗
善i
w

^

 

三年敕濟之福食不在此限十足追收至七月以外查標®
iiew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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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以狀師追收費用仍要欠主担負勿謂相情育之不洗sitlm
li

遍

葉求茂代理詩丕亜騒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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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貳
十
三
年
八
月
六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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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Q?谍表日六月八年三十二國玲（二、 一期星

加加加食異餅本 
大大大 僑是深號 
蓮金環▲胞以蒙開 
蓉堯球茲嘉現各張 
蛋肉蛋將許將界十 
黃月黃中取特賜有 
八八八秋價別顧餘 
毛毛毛月從改感年 

餅廉良荷專 
價偷重良造 

足加加列蒙新多各

彳店餅發和毒

WO FAT & CO, 
90% Pender St. E. Vancouver, B. C.

Phone Sey. 1712

View Glass 

1149 Hastings St,E.

四處均有高尙之位置♦睛君 

不可再虚度有價値之光陰■ 

當從速加入本院♦以求達到 

- 高尙位置•學费甚廉•欲 

取章程甚爲歡迎。本院爲加 

西最設備之專門學院•

教
授
工
程
全
科 

飛機工程科 汽車工程科 

電學工程科

分
鐘
丹
六
百
彈

"C

其
破
壞
力
之
偉
大
爲
前
此
所 

求
見
云
。。

▲
商 
靑
海
之
商
業
-
C

以
西
寧:
涅
源
；
玉
樹
一 

等
處
爲
最
繁
盤
：
此
外
有
南
北
二
大
集
市
。。北一

粤
禁
用
刑
訊

▲
死
囚
案
情
須
充
分
考
慮 

北
京
五
日(
國
際.社)
電
。。廣
東
省
政
府
當
局
已 
一 

下
令
禁
止
刑
訊:
著
華
人
公
安
局
員
恒
用
私
刑 

威
迫
嫌
疑
犯
認
案
。。所
謂
私
刑
者
乃
指
以
竹
鞭 

笞
犯
人
。，或
令
犯
人
跪
鉄
鍊
。。當
其
跪
鍊
時
以 

實
木
鎖
縛
於
膝
之
後
端
。。同
時
粤
省
當
局
頒
令 

，。死
刑
犯
須
先
由
當
局
加
以
充
分
考
慮
一C
方
可 

處
决
。C

•
閩
匪
向
北
潰
退

▲
第
八
十
七
與
三
十
九
師
協
力
禦
匪

▲
匪
軍
不
克
向
古
田
退
却 

上
海
六
日(
統
一
社)
電
。。是
日
據
報
。，威
脅
福 

州
之
共
匪
軍
際
已
被
官
軍
擊
潰
。。故
福
州
之
外

特

我

箧

方

»

部
都
蘭
寺
一 
爲
蒙
人
走
集
Z

 所
。。南
部
結
占
？ 

爲
番
人
走
集
之
所
、。凡
豆
麥
等
類
皆
在
西
寧
市 

中
成
交
大
批
貿
易
；
羊
毛
皮
革
及
藥
材
A

本
省 

出
產
藥
材
；
有
党
寥 
當
歸
。黃
茂
。大
黄
等
類
、 

尤
以
大
黃
爲
大
宗
。。年
銷
內
地
約
數
萬
担
〕。亦 

皆
係
先
匯
聚
此
地
。"
然
後
輸
出
。。湿
源
爲
入
藏 

之
要
道
。
每
年
由
西
藏
連
來
貨
物
千
餘
包
。。其 

中
普
魯(
二
字
旁
毛)(
毛
織
品)
居
其
五
。。藏
香 

居
其
二
。、蔵
經
居
其
一
。。其
餘
則
爲
蔵
棗
。一
藏 

桃
、紅
花
。雪
蓮
等
藥
材
居
其
二
。。毎
包
價
値
平
一 

㈢
約
百
両
，。共
値
銀
卜
萬
両
左
右
。C

靑
海
南
部 

結
占
地
方
爲
至
西
康
省
之
要
路
。。貿
易
以
茶
爲 

大
宗
。。結
古
無
舖
面
。
多
在
上
人
家
中
交
易
。c  

由
内
地
每
年
輸
入
青
海
之
商
品
。。則
向
以
磚
茶

英
之
大
選 

▲
在後年方

倫
敦
六
日
電
，。是
日
據
紐
士
固
郞
匿
古
報
載
稱 

。。英
阈
會
大
選
須
俟
至
锐
九
三
六
年
五
月
舉
行 

。。今
年
與
明
冲
國
會
無
解
散
之
必
要
)
C

查
上
次 

大
選
期
在 
一
九
三
一 
年
卜
月
、。

■
歇
罅
有
稱
帝
意 

A

欲
效
拿
破
崙
第
三
說 

伯
林
四
日(
美
聯
社)
電
。歇
罅
因
前
總
統
興
典 

卜
薨
逝
。。卽
自
行
攝
理
總
統
職
權
。。並
定
下
星 

期 
一 
日
召
集
國
會(
全
体
議
員
是
國
社
党
徒)
。。 

以
追
悼
興
典
卜
爲
題
。c

屆
時
歇
罅
將
對
衆
演
說 

。。該 
®, 
詞
之
性
質
是
政
治
的
。大
約
歇
罅
氏
將 

向
各
議
昌
解
説
伊
攝
任
之
理
由
。
蓋
以
一
人
身 

兼
總
統
與
內
閣
總
理
。。爲
前
此
所
未
見
。。故
須 

發
些
代
自
身
讎
護
之
詞
也
。。

以
德
國
已
往
數
日
事
變
情
形
論
。。有
等
觀
察
家 

料
謂
歇
罅
有
稱
帝
意
。，德
國
將
囘
復
君
主
政
体 

。。但
居
帝
位
者
不
是
前
時
荷
漢
梳
濼
王
族
中
人 

。。而
爲
歇
罅
本
人
。。

又
一 
說
歇
罅
今
囘
以
總
揆
而
先
行
兼
任
豊
國
元 

首
。。然
後
命
人
民
投
票
選
之
爲
總
統
。。所
作
所 

爲
。C

實
倣
效
往
日
法
國
拿
破
崙
第
三
云
。。 

•
意
建
艦
費
將
達
二
百
兆
元 

▲
較
原
定
數
額
加
倍

羅
馬
四
日
電
。意
首
相
哆
素

18 尼
於
本
年
五
月 

曾
聲
言
未
來
五
年
間
政
府
須
撥
意
幣
千
兆
里
兒 

。伸
計
美
金
八
千
五
百
萬
元
。。爲 增
造
戰
艦
費
。 

但
據
是
日
官
報
載
稱
。。未
來
五
年
內
政
府
增
建 

戰
艦
費
實
爲
意
幣
二
千
二
百
八
十
一
兆
里
兒
。。 

伸
計
美
幣 
一 萬
萬
九
千
三
百
八
拾
八
萬
五
千
元 

。。是
較
哆
素
瞳
尼
氏
所
說
已
增
一
倍
有
餘
。。意 >

未直按力戮造 

蔽定賃一 切價目

is 廳校外生廉僑辞

僑
性
命
財
產
暫
時
可
慶
安
全
。。據
由
載
地
來
訊 

。。五
色
粗
布
、糖
，酒
。烟
草
等
爲
大
宗
二
未
完
〕
稱
官
軍
第
八
拾
七
師
有
轟
炸
機
宣
隊
爲
助
。
故

能
擊
敗
該
處
匪
軍
。。匪
向
閩
北
潰
退
。。五
千
匪 

軍
之
防
線
已
瀕
於
危
境
。。有
崩
潰
之
象
一"
先
是 

匪
佔
水
口
。。官
軍
第
八
十
七
師
突
前
襲
擊
之
。。 

是
以
水
口
壹
帶
戰
事
劇
烈
。。

其
後
官
軍
第
三
十
九
師
出
而
協
助
第
八
十
七
師 

擊
匪
。。第
三
卜
九
師
已
抵
古
田
。。將
匪
退
路
截 

斷
。。致
匪
不
克
问
古
田
壹
帶
退
却
；
雖
然
如
是 

。。但 
沿
福
建
省
東
部
。。即 
沿
太
平
洋
岸
壹
帶
情 

形
仍
繼
續
嚴
重
。。蓋
共
匪
有
竄
擾
該
區
域
意
。。一 

此
說
已
爲
華
人
當
軸
所
承
認
云
。。

•
英
艦
駐
泊
厦
門
附
近

▲
匪
放
棄
襲
擊
福
州
計
劃 

上
海
六
日(
統
壹
社
電
。
早
日
英
戰
艦
寰
艘
仍 

駐
泊
厦
門
附
近
。"
英
海
軍
當
局
謂
共
匪
已
有
放 

棄
侵
襲
福
州
意
。。

南
京
官
塲
謂
黨
府
決
意
淸
除
華
南
共
匪
。。蔣
介 

石
曾
謂
用
全
軍
力
量
撲
滅
共
匪
。。以
便
恢
復
匪

弟

再

啻

 

▲
昨
晨
接
駐
上
海
訪
員
來
電
云

兆破不盗成套

♦

6

共
匪
部
軍
迫
近
福
州
。。閩 

軍
分
路
進
擊
。。連
日
在
閩 

江下游一 
帶
激
戰
。。頃據 

報
吿
。。水
口
、黃
田
、谷口 

等
處
共
軍
。。已
被
擊
退
。。 

0

閩
省
大
軍
調
集
福
州
近
郊 

。。第
八
十
七
師
及
劉
和
鼎 

部
皆
開
到
。。旋
即
進
攻
閩

馳
派
3

才
格 

1

/ 

辦
函
索
卽
奉 

，女
上
 

l
^
i
n

如
外
毋
僑
胞
光
顧
印
有
一

形
模
指
導
度
尺
欲
看
布
一

喉

』

司
理
人
黃
公
禮
啓

î

I
J
^
^
^
^
^

—
—
— 

自
從
中
國
婦
女
解
放
後
：
全
國
女
界
日
超
于
維
新•■
女
性
的
職

業
隨
續
而
發
達••
婦
女
励
行
剪
髮
： 

全
國
皆
是
：
故
剪
髮
職
業
乃
是
非
常 

费罐.
!
發
達••
本
院
以
科
學
方
法
教
授
：
學 

雖J

費
甚
廉•
・ 

(
喊
線)Sef  241  
一

。

區
治
安
云
。。

■
滿
洲
騎
兵
八
百
謹
變

▲
擊
殺
兵
士
八
名

奉
天
四
日
電
。。屯
駐
奉
天
岫
巖
縣
第
七
區
南
馬 

路
之
滿
洲
軍
王
殿
忠
指
揮
官
部
下
。。有
騎
兵
壹 

中
隊
。。共
有
兵
士
八
百
名
。。于
壹
日
之
夜
。。突 

然
譚
變
一
。將
隊
長
以
下
八
名
。。
一 併
戕
殺
。。即 

行
逃
走
。。因
滿
洲
當
道
。。曾
預
備
將
該
隊
兵
士 

。調
赴
遼
西
地
方
。。實
行
改
編
。。以
抵
禦
義
勇 

軍
。。現
倭
滿
軍
缘
。。嚴
重
警
戒"
。第
此
次
兵
變 

理
由
。。尙
未
查
明
云
。。

•
奥
直
斥
德
助
亂• 

▲
謂
奥
黨
人
謀
叛
乃
由
德
政
府
要
人
慫
煽 

維
也
納
四
日(
國
際
社)
電
、。本
京
政
府
當
局
已 

草
就
一
公
文
。。內
容
謂
上
星
期
國
社
黨
徒
在
本
一 

京
謀
叛
。。戕
殺
前
總
揆
多
路
科
氏
C
C

致
官
民
百 

人
喪
命
。、皆
德
京
歇
罅
政
府
高
級
官
吏
從
中
主 

動
所
致
。。本
京
當
道
將
此
文
印
就
後
。。將 
一 份 

送
交
國
際
聯
盟
會
。。與
英
。法
。意
三
國
政
府
。。 

蓋
該
三
國
曾
聲
言
維
持
奧
之
獨
立
也
。， 

•
德
砲
能
射
擊
二
百
英
里 

▲
新
機
槍
破
壞
力
偉
大 

巴
黎
四
日(
世
界
社)
電
。。近
頃
法
國
軍
事
當
軸
一 

得
訊
。。謂
德
已
製
射
擊
二
百
英
里
大
砲
。。並
用 

無
線
電
操
縱
之
潛
水
艇
與
飛
機"
。同
時
德
人
又 

一
發
明
一 
新
式
機
關
槍
。。此
槍
僅
重
上
七
磅
。。每

當
道
刻
開
始
支
撥
此
欵
云
。c 

•
興
定
卜
之
平
生
撮
述 

德
國
總
統
興
定
卜
：
已
於
二
日
朝
九
時
在
德
國 

之
紐
德
地
方
逝
世
。。享
壽
八
寸
六
歲
一C
興
氏
功 

業
彪
炳
。不
讓
卑
斯
麥
。查
興
氏
生
於
壹
八
四
七 

年
二
。祖
居
保
新
城
。。大
戰
後
其
地
已
割
與
波
蘭 

。e
興
氏
在
保
新
城
出
世
3

。其
家
人
與
普
魯
斯
有 

歷
史
關
係
者
不
少
。且 
te 重
要
地
位
。C

興
氏
出 

世
時
其
父
已
爲
駐
保
新
城
之
陸
軍
團
長
。在
兒 

童
時
代
興
氏
並
非 
角
崢
際
之
英
物
。。在
校
中 

功
課
常
不
及
格
C
L

其
父
須
特
聘
教
師
。。助
其
習 

數
學
。。壹
九
五
四
年
其
父
調
往
是
里
士
亞
省
之 

固
羅
加
地
方
。，舉
家
遷
往
該
處
。。興
氏
在
該
處 

入
體
育
學
校
二
年"
。因
其
算
術
不
及
格
。。學
校 

降
之
入
初
級
、。後
其
父
令
其
入
陸
軍
學
校
。。拾 

二
歲
時
恁
好
言
。。恆
滔
滔
不
絕
。。數
年
後 
一 
反 

以
前
所
爲
。、寡
言
笑
。。注
意
廉
儉
。。好
行
義
俠 

。。
一 日
其
祖
父
給
與
十
二
辨
士
。。彼
盡
以
之
購

飛
机
隊
出
動
。。向
水
口
匪 

軍
投
彈
炸
擊
。。

。共
黨
威
脅
福
州
。。英
、美
、 

倭
三
國
軍
艦
開
赴
福
州
。。

包
長
捲
髪
一
元
七
五 
國
家
美
容
院
啟

修

N
ational  B

eauty  School  

130  W
・ H

astings  Sr 

▲
表
羅
製
殮
公
司 
(
喊
線)H

ighland

 15  

以
最
新
科
學
方
法
製
殮••
保
全
永
久
不
變
：
殯
葬
尤
爲
妥

當
：
取
價
從
廉
：

表
羅
製
殮
公
司
披
露

保
護
其
本
國
僑
民
。0

S
・R
・ B

ell  Funeral  D
irectors  

1235  E
・ H

astings  Si.

蔣
介
石
因
共
匪
聲
勢
浩
大

調
第
四
十
九
師
集
中 

江
西
省
九
江:
候
船
出
發

覇一

。。

二 C

赴
閩
協
勦
共
匪
；有一

部
已
開
抵
九
江
。。

0

英
倭
兩
國
軍
隊
在
山
海
關

外
對
操
。。倭
軍
流
彈
傷 
一 

英
兵
。。英
艦
三
艘
聞
訳
。。 

開
赴
楡
關
調
査
眞
相
。。以

物
贈
其
祖
父
及
兄

。。又
常
軀
濟
其
貧
苦

同
學
。。彼
反
因
此
不
得
食
。。
一
八
六
二
年
升
入 

柏
林
陸
軍
學
校
。。學
業
進
步
甚
速"
刻
苦
研
究 

軍
事
學
。C

故
常
冠
其
朋
儕
：
壹
八
六
六
年
入
陸 

軍
爲
中
尉
：
入
位
之
日
。。適
在
德
國
與
奧
國
宣 

戰
之
前
一
日
。、時
年
十
九
而
已
。。其
第
一 
次
出 

戰
。。朗
大
捷
。。當
時
身
先
士
卒
。。
一 彈
中
其
首 

。。幸 
有
銅
厌
皿 
。得
以
不
死
。。後 
一 
年
彼
任
訓
練 

官
。。發
明
鎗
刺
戰
術
。。 

(
未
完)

g

形
似
吿
緊
張 

電
相

便
交
涉
。。(

r
T
l
l
l
i
l
L
r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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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足
斤
黄
蓉
蛋
黄
五
冉
一 

足
斤
五
仁
甜
郊
階
殖 

足
斤
五
仁
咸
肉
四
弔 

足
斤
椰
絲
肉
月
三
毛 

玫
瑰 s
沙 
三
电 

豈
蓉
肉
月
三
毛

加
大
鴨
腿
肉
月
八
毛 

加
大
金
腿
蛋
黃
八
毛 

加
大
金
腿
肉
月
六
毛 

加
大
蓮
蓉
肉
月
六
毛 

加
大
螺
豉
肉
月
六
毛 

加
大
棗
堤
肉
月
六
毛

雲
高
華•埠
和
發
餅
店
披
露

高
價
的
位
置|

獨
是
有
專
門
技
術
的
人
所
得• 

中國各地需要許多机械工程人員•這項人才之希望♦乃是無限量的■ 

^̂
得之工金每月可由百五十元至八百元不等•在本院畢業之量

6

- 
▲
擅
治 

一
內
傷 
咯
血 
咳
嗽 
痛
療 
毒
症 

眞
材
實
料

察
一

生
ng2
 
nco 

周
cho
sey
  ̂
 

以
m

oner
St. 

太
迎

~
自
賣
总
呆
歌
儿
全
料
五
元 

fi95Alc>  

一
製
置
榮
保
衙
丸
半
料
二
元
七
毛
五(
滋
陰) 

一
自a
障
揺
精
丸
全
料
五
元 

f
上dej  

製
强
就
管
丸
半
料
二
元
七
毛
五
〔壯
陽
〕 

自
製
淸
血
還
少
丹
每
柵
五
元 

〔淸
補
〕 

外
埠
問
症 M
將
病
狀
詳
述
幷
惠
來
藥
費
五 

元
當
卽
按
症
配
藥
詳
答
付
上

玻
璃
！

配
装
汽
車
玻
璃 

改
換
新
玻
璃
窗 

凡
屬
玻
璃
盡
有 

工
作
包
你
妥
當 

價
是
埠
中
最
平 

喊
線H

igh.81一

光
景
玻
璃
店
啟

▲
蝇
致
公
堂
駐
雲
埠
總
辦
事
處
通
吿• 

爲
通
吿
事
照
得
維
城
致
公
總
堂
委
派
曾

準
君
巡
遊
各
埠
到
時
希
所
屬
堂
社
執
事
悪 

妥tH
K

洽協助進行至締公 
18此
佈
」 

中
華
民
國
卄
三
年
八
月
一
日

▲
啟 
事 

( 

啟
者
丹
吆
華
僑
公
立
學
校
教
員
湯
百
福
君
因
病
往
云
古
華
琼■
 

理
上
月
廿
六
日
來
函
言
及
囘
來
为
吆
境
收
拾
行
裂
囘
國
制
直
弟
一 

等
聞
信
之
後
卽
行86

備
程
儀
送
他
不
料
此
欵
未
交
而
他
已
仙
遊
一 

殊
甚
可
惜
現
將
此
欵
匯
交
他
家
人
收
幷
將
捐
欵
者
及
支
數
列E
 

廖
華
保
五
元 
鄭
忠
鋈
五
元 
鄭
業
瓊
五
元 
李 
寅
五
元
二 

朱 
典
五
元 
周
盛
五
元
 
李
莊
五
元
 
馬
持
漢
五
元
与 

高
顯
一
元
共
銀
十
一
元
內
 

支
花
圈
銀
二
元
五
毛 

支
喊
線
銀
一
元
九
毛 

支
大
漢
報
吿
白
費
銀
二
元 

共
支
六
元
四
毛

尙
存
銀
卅 
元
六
毛 

， 

黃
邦
交
來
學
費
十
元 

學
校
交
來
前
代
支
堂
費
一
元
九
毛
五 

合
共
銀
四
十
六
元
五
毛
五
仙

匯
得
港
銀•
一
百
廿
五
元
，
是
日
匯
價
卅
七
元
二e
立

『

A

獨
市
剪
髮
所
出
賣

啟
者
二
埠
德
祥
剪
髮
所
装
置
齊
備 
一 
切
剪
髮
用
具
俱
全
向
來
顧 

客
盈
門
現
本
人
以
急
于
囘
唐
之
故
特
取
廉
價
出
賣
有
意
斯
業
者 

勿
失
此
良
机
請
卽
來
云
埠
片
打
街
西
淸
湖
浴
室
相
商
爲
盼

此圖姉士路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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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六月八年三十弍國民一期星

陳
根
記 

黃
傳
瑞 

許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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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
俄
空
軍
使
命
團
抵
法
京 

A
法
俄
空
軍
聯
盟
説
熾
盛 

助
五
日
電
■"
蘇
俄
空
軍
使
命
團
員
廿
壹
名
將 

於
明
日
分
乘
飛
機
三
架
抵
本
京
。。彼
等
此
來
宗 

旨
。。非
僅
圖
與
英
法
空
軍
合
作
以
維
持
歐
陸
和 

平
。並
擬
與
法
空
軍
富
局
製
就
一
種
新
式(
飛
砲 

」
此
砲
之
功
能
爲
將
飛
逾
本
國
邊
界
之
敵
人
轟 

炸
機
擊
下
。此
帮
使
命
團
員
抵
本
京
後
。將
遊
訪 

法
國
境
內
之
軍
事
飛
機
製
造
幟
。。並
與
法
空
軍 

要
人
談
商
最
新
防
禦
飛
機
襲
擊
法
。。以
便
雙
方 

交
換
意
見
，。此
帮
使
命
團
遊
巴
黎
畢
。。將
往
羅 

馬
。
與
意
空
軍
富
局
有
同
樣
談
商
。。可
知
意
權 

相̂

素 
!@呢
有
改
變
其
外
交
政
策
意
。。所
謂
改 

變
者
。。乃
指
意
與S
俄
接
近
。c

而
漸
次
與
德
國 

歇
罅
背
道
而
馳
也
。。

又
穌
俄
空
軍
使
命
團
在
本
京
下
降
利
保
哲
飛
行 

塲
時
。。法
政
府
空
軍
部
長
典
尼
將
軍
。。將
親
身 

蒞
塲
迎
迓
之
。
彼
等
將
竭
力
調
查
法
訓
練
飛
機 

駕
駛
員
之
最
新
方
法
。。而
同
時
法
當
局
又
命
空 

軍
演
習
數
次
。。向
此
帮
使
命
團
表
演
陣
勢
。(
以 

利
便
穌
俄
空
軍
代
表
團
之
研
究
。。使
其
歸
國
後 

採
用
法
空
軍
戰
術
以
教
練
穌
俄
空
軍
人
員
云

部
落
建
築
未
完
竣
之
新
屋
。C

幸
所
用
炸
藥
不
多 

，。該
屋
未
完
全
炸
毀
。
而
門
前
。牆
脚 
屋
頂
木 

瓦
。。及
牆
上
板
木
被
炸
損
失
觸
大
。。市
警
仍
未 

查
出
該
屋
何
故
被
炸
。5
惟
深
信
是
由
該
屋
附
近 

竊
去
炸
藥
之
西
少4

所
爲
云
。。

0
衙
案
瑣

之
一
。。致
近
來
麵
包
製
造
家
所
製
之
五
仙
麵
包 

。。每
条
須
缺
本 W
仙
，不
得
已
須
起
價
。故
定
六
一 

日
各
販
賣
店
之
麵
包
。。其
售
價
將
增
至
每
条
七 

仙
。。送
到
之
麵
包
價
。
則
增
至
每
条
七
仙
半
： 

■
雷
兆
鴻
君
苦
學
可
嘉

卡
城
图。

.- 卡
技
利
殷
商
雷
家
驛
君
之
長
公
子
兆 

鴻
君
。。今
夏
畢
業
於
美
國
紐
約
大
學
研
究
學
院 

航
空
工
程
科
。)
。已
領
碩
士
學
位
。。。現
乘
暑
假
一 

之
暇
。。囘
家
省
親
。一
查
兆
鴻
君
向
在
卡
城
華
僑 

公
立
學
校
讀
書
。。中
文
通
順
。。現
每
朝
晨
起
。<  

仍
往
華
僑
學
校
周
龍
興
敎
員
處
專
習
中
文
。。爲 

一 純
粹
苦
學
之
靑
年
。。不
染
不
良
之
嗜
好
。。亦 

好
爲
教
會
及
社
團
服
務
。3

爲
僑
生
之
領
袖
。。五 

年
前
已
往
美
國
。。所
習
各
科
成
績
。。均
列
優
等 

。。惟
兆
鴻
君
以
製
造
飛
機
之
經
驗
。。仍
未
充
足 

、。决
定
於
暑
假
期
後
。C

再
返
美
國
：
入
一
相
當 

之
飛
機
製
造
廠
服
務
。。以
期
攫
得
切
實
精
深
之
一 

經
驗
。。然
後
返
祖
國
。。爲
航
空
界
効
力
云
。。

®
坎
囘
兵
開
懇
親
大
會

都
朗
度
埠
四
日
電
。。于
壹
九
一
四
年
至
壹
九- 

八
年
參
加
歐
洲
大
戰
之
加
拿
大
囘
兵
。。今
日
在 

本
琼
舉
行
聯
舊
懇
親
大
會
。。有
約
六
萬
二
千
名 

之
囘
兵
由
加
享
大
各
部
來
抵
本
埠
。。與
舊
友
再 

見
。乂
有
英
陸
軍
元
帥
亞
倫
被
氏
及
英
海
軍
提 

督
帶
亞
役
氏
。。由
英
來
抵
本
埠
參
加"
。今
朝
囘 

兵
排
緣
行
至
本
埠
之
陣
亡
兵
士
紀
念
碑
。。舉
禮 

致
敬"
今
日
下
午
囘
兵
在
本
埠
展
覽
會
塲
舉
行 

大
巡
遊
。。今
晚
各
軍
團
囘
兵
將
開
聯
歡
宴
會
云
一 

■
丕
士
河
區
水
浸

本
省
包
士
曲
丕
埠
五
日
電
。丕
士
河
區
於
近
數
一 

日
來
發
生
洪
水
爲
災
。。致
居
民
兩
名
被
溺
斃
。 

種
植
及
牛
羊
之
損
失
極
鉅
：
多
處
報
吿
住
屋
被
一 

水
浸
至
三
四
尺
深
。。各
處
道
路
車
輛
交
通
斷
絕 

。。居
民
須
用
小
艇
來
往
各
路
上
。。聞
水
災
是
因. 

丕
士
河
區
天
氣
于
近
數
日
來
異
常
濕
煖
。。且
大 

雨
頻
降
云
。。

市
警
衙
消
一 

館
案
。。於一 

罰
欵
五
拾 

一
個
月
之

譯
音T
被
控
開
賭

。星
期
六
提
審:
自
認
有
罪
二
被
判 

。。若
不
罰
欵
。。則
定
禁
屋
巧
罅
獄 

0
。

■
省
長
公
畢
返
域 

本
省
省
長
匹
超
路
氏:
日
前
住
柯
京
參
與
加
首.

相
班
諾
氏
及
各
省
省 

。。今
朝
乘
一

财
濟
失
業
問
題
會
議 

。卽
轉
乘
輪
船
囘
域

埠
。。據
稱
加
首
相
曾
應
允
每
月
給
卑
詩
省
拾
五 

萬
元
爲
賑
濟
失
業
工
人
費
。。是
即
比
現
時
加
政 

府
給
本
省
之
賑
濟
費
每
年
少
約
卄
萬
元
。。且
加 

首
相
又
不
允
開
始
加
政
府
在
本
省
賑
濟
失
業
人 

之
各
大
工
程
。。故
省
長
不
允
簽
字
接
納
加
首
相 

所
獻
之
議
。。

0
宵
小
披

市
警
局
消
息
。於
前
兩
日
間"
。本
埠
又
有
無
數 

竊
案
發
生

JC

住
拾
九
街
西
四
貳
六
號
西
人
哥
頓 

氏
。。報
吿
其
屋
有
價
値
五
千
元
之
拿
破
崙
油
像 

被
竊
。。留
落
鏡
架"
。並
竊
去
婦
人
皮
褸
一 
件
及 

金
銀
首
飾
品
。C

在
加
蘭
護
街
一
一
五
二
號
之
舊 

物
店
。。報
吿
被
竊
去
長
鎗
、婦
人
銀
袋
、等
物
大 

帮
。。在
片
打
街
東
世
四
號
西
人
之
布
包
公
司
。。 

報
吿
被
网
匪
竊
去
打
字
機
。。兩
匪
行
至
佐
治
橋 

底
。。被
警
差
看
見
。C

棄
打
字
機
于
地
而
逃
。。在

0
共
党
在
兩
公
校
高
懸
紅
旗 

市
警
局
報
吿
。。在
本
埠
東
區
及
南
區
。
日
昨
有 

公
校
兩
間 
。被
共
産
党
徒
用
以
升
起
其
紅
旗
。。

因
公
校
放
假
。。紅
旗
高
揚
於
兩
公
校
旗
竿
上
數
一

小
時
久
。方
由
附
近
居
民
發
覺
報
警
。市
警
卒
將
一
喜
士
定
街
東
貳
六
一
在
號
之
紅
白
雜
貨
店
。
被 

該
兩
紅
旗
扯
落
收
押
； 

一
匪
竊
大
銅
仙
廿
七
個"
。另
茶
葉
數
磅
。。此
外
埠 

0
藍
烟
通
船
來
往
訊
息 

一
內
各
區
住
屋
。。被
匪
破
入
竊
去
衣
服
什
物
〉。凡 

藍
烟
通
輪
船
公
司
代
理
處
消
息
。。輪
船
千
打
利
一
拾
數
處
云
。。

士
號
：
經
於
昨
朝
十
点
由
本
埠
開
往
上
海
香
港 

。。載
去
華
客
共
約
六
十
名)
。輪
船
益
臣
號
。。則 

定
於
今
日
下
午
三
点
半
左
右
由
中
國
來
抵
本
埠
一 

。，載
來
各
等
華
客
七
十
餘
名
一
。其
中
有
十
餘
名
一 

在
城
埠
上
岸
云
，。

各
埠
新
聞

e
火
車
脫
軌 

美
國
嘉
省
万
的
架
埠

)曾
準
君
行
抵
錦
碌

錦
碌
函
云
。。全
加
洪
門
總
辦
事
處
及
達
權
總
社 

，
摹

酉

；
。委
派
曾
準
君
遍
遊
各
毋
；
調
查
堂
社
。。宣
傳 

一Y

7CM

O

*

一、
酉
各
種
要
務
。。及
催
收
經
費"
。于
是
月
一
號
晩
IJ 

市
消
防
隊
報
吿
。。昨
日
又
有
因
吸
烟

仆
愼
起
火
自
E

好

N
 

之
事
發
生
。
喜
市
定
街
東
布
鐸
臣
旅
館
之
卑
酒
抵
本
毋

C T
社
跳
備
車
至
站
恭
迎
、。囘
堂
畧
休 

髯
猛
卜

21
胆
2

肘

紅
 ̂

 鏡
片
時
：
然
後
用
膳
工
至
二
號
晚
九
点
鐘
。。堂
社 

廳
。昨
朝
叶
二
點
四
卜
分
鐘
忽
然
起
火
。。致
電 

次
星X
中
各
手
E

敏
齢 

話
小
室
完
全
燒 ？

椅
桌
被
燒
壞
亦
頗
多
。。由
^
^
^
!
t

n

u

 

二
一
處
消
防
站
派
隊
趨
至
奮
鬥
兩
小
時
久
一
。方
將 
。危
時
由W
怪
纓
温
滞
會
旨
趣
。痛
 

火
撲
滅
一
厶
。。 

衆
起
立
。。與
曾
代
行
禮
一
。随
請
曾
君
演
說
。C

洋 

0
李
氏
總
公
所
畝
送
會
紀
盛 

洋
千
言"
。對
於
堂
社
要
務E"d
ffi
發
靡
遺
。c

幷
指 

此
間
李
氏
總
公
所
。。於
昨
四
日
晚
開
會1"
歡
送 
導
洪
人
以
應
行
之
方
針
。"
娓
娓
動
聰
。繼
有
周 

穩
梳
坤
昆
仲
。C

翼
豐 
煦
業
。杰
業 
西
韜
，夏
利 
伯
豪 
林
德
仁
。周
開
琳
〉李
莊
，李
興
等
君
。。次 

福
帀
埠 
偉
聲
“罢
埠
。金
有
一
李
林
蒙
君
。榮
旋 
第
發
揮
。
均
勉
勵
各
兄
弟
合
心
合
德
、
務
盡
各 

祖
國
。該
姓
宗
人
，，魚
貫
而
至
；
清
濟
霏
堂
。
種
義
務
之
責
：
後
由
梁
銓
君
致
詞
答
謝
。"
每
次 

極
形
踴
躍:
九
時
開
會

C

行
禮
如
儀"
。妙
席
日
說
畢:
掌
聲
大
醉:
各
手
叫
當
期
繳
納
經
費

"0  

如
岩
，宣
布
獻
送
旨
趣
。。随
請
各
位
囘
國
昆
仲 
爭
先
恐
後
之
可
知1A
心
超
向
正
誼
之
社
會
也
。。 

:
臨
別
贈
言:
各
位
人M
M
勵
各
昆
仲
。，爲
國 
即
席
并
舉
出
德
仁
開
琳
二
心
三
二

IB
偕
同
曾
君 

爲
家
，須
要
羣
策
羣
力
。次
請
什
堪 
照
研
，給 
乘
自
由
単
往
各
固U
:

與
各
手
足
相
見:
聞
對

收
入
各
項
經
行

C

成
績
極
佳
厂
：

。。昨
晚
由
羅
省
技

利
坤
開
往
屋
崙
埠
之
南
太
平
洋
公
司
人
客
火
車 

一 列
。。今
朝
行
至
本
埠
時
。。因
鉄
軌
敗
壞
。。火 

車
脫
軌。

C

司
机
員
及
偷
搭
火
車
者
一
名
斃
命
。。 

四
名
人
客
受
傷
云
。。

■
著
名
女
飛
行
家
香
消
玉
殖 

美
國
紐
約
埠
六H
電
：
于
上
星
期
終
兩
日
內
。。 

美
國
內
有
七
人
因
飛
机
遇
險
斃
命
。。另
八
名
受 

傷
。C

斃
命
者
有
美
國
之
著
名
女
飛
行
家
喝
沙
列 

土
氏
。、嗎
氏
昨
日
方
駕
其
輕
小
飛
机
。。在
奧
体 

奧
省
地
頓
埠
飛
行
塲
。C

參
加
全
美
國
婦
女
飛
行 

大
會
之
飛
機
赛
快
會"
於
轉
角
時
。
忽
失
愼
致 

機
翼
觸
地
。。飛
襪
完
全
毀
壊)
嗎
氏
頤
部
用
傷 

。"
載
往
翳
院
時
途
中
斃
命
。C

其
餘
傷
膽
者
。。是 

因
八
架
飛
機
住
國
内
各
地
遇
險
墜
地
所
致
。。乂 

聞
女
飛
行
家
嗎
沙
列
士
氏
。前
曾
與
西
女
列
基 

氏
同
駕
飛
機 
立
世
界
歸
女
凌
空
最
久
之
紀
錄" 

⑥
歐
陽
祺
君
被
任
爲
地
保
官 

芝
城
通
血:
本
毋
同
源
會
會
員
歐
陽
祺
君
。。於 

昨
日
受
夭
利
奈
省
省
長
翰
那
。。委
任
爲
本
省
地 

保
官
之
職
』 
任
期
四
年
。。本
毋
華
人
被
任
爲
地 

保
官
之
職
内
、
現
在
祇
有
歐
陽
君
及
其
夫
人
張 

玉
葵
女
士
兩
人
：
查
此
項
職
任
。。須
經
名
望
股 

商
九
卜
人
之
保
聘
。
及
證
明
有
信
用
者
。
方
受 

委
聘
广
：

，.
相
繼
鮫
揮
二
幷
祝
各
位
一 
路

珉 
鶴
儔 
等
后

城
埠
麵
包
起
價

福
星 
一
安
抵
則
里
；
其
叙
家
庭
之
樂
。。雄
詞
偉

論
，：
洋
洋
盈
耳*
殿
以
茶
會
餉
衆
：
歆
叙
至
十
域
埠
四H
電1
本
喘
包
製
造
家
聯
會
今H
通 

一
時 
始
握
手
言
別
。
洵
盛
會
也: 

一
吿
。
干
下
星
期d
(
卽
六H
)

：
本
坤
之
麵
包
價

將
由
每
条
五
仙
增
至
毎
条 

麵
包
價
跌
至
毎
条
九
仙
以 

二
元
三
毛
九
仙
。近
來
匸

◎
建
設
未
竣
之
新
屋
被
炸 

帀
警
局
報
吿:
于
上
星
期
六
晚
抬
点
五
十
分
一 

一。有
歹
徒
用
炸
藥
以
炸
布
蘭
含
街
六
千
九
百

B,U，其
故
是
因
自 

"
麵
粉
價
已
增
高 

」金
乂
增
而
四
份

黄
丙
舜 
黃
丙
昌 
黃
傳
瓊

參

譚
錦
銓 
李
雲
淸 

伍
于
贊 
公
義
舘

曾
維
意 
梁
賢
福 
黃
道
恆

生 
張
祖
細

梁
澤
霖

許
南
德 
以
上
各
二
毛
五 

的
架
市
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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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夏
藥
房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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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IS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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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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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
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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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
坤)58隆

晚
(
台
坤)
元
發   

SIS
金
利

8« 

里

行

—

生
令
生
驶
廣
濟
山
中

Ki
®}' 

(
滿
公
泗
娯
 

811(
都
城
祇
要
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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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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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利
攤
舘 
以
上
各
一
元 

蔣
會
森 
黃
增
業 
丕
詩
餐
館 

黃
禮
裴 
李
雲
銳 
譚
延
光 

黃 
祥 
伍
岑
励 
黃
丙
輝 

劇
維
珠 
安
利 
蔣
瑞
祥 

胡
炳
記 
伍
介
眉 
馮
績
煥 

蔣
賜
毓
陳
什 
高
犖
綸 

伍
耀
相 
袁
奕
柒 
葉
協
君 

張
祖
生 
林
光
明 
燃 
記

▲
鴉
湖
鄕
愛
群
社
啟
事
一 

公
啓
者 
前
因
增 情
冷
淡 
工
商
不
振 
鄕
僑
多
數
失
業 
本
社
爲
謀
桑
梓
互
助
起
見 

曾
舉
辦
移
粟
計
劃 
由
內
地
幸
福 
辦
米
寄
來 
接
濟
粮
食 
其
相
濟
緩
急
之
理 
亮 

爲 
諸
君
鑒
察 
惟
取
米
之
欵 
其
淸
繳
者
固
多 
其
未
淸
繳
者
亦
不
少 
本
社
曾
議 

定
以
民
國
廿
三
年(
卽
本
年)
二
月
一
號 
將
數
目
結
朿 
滙
欵
歸
還
幸
福 
淸
理
手 

續 
但
以
環
境
仍
非
良
好 
爲
保
存
通
融
與
晶
計 
再
集
議
展
限 
以
民
國
廿
四
年 

(
即
明
年)
二
月
一 
號
以
前
爲
結
朿
停
止
時
期 
倘
屆
時
依
然
不
繳
還
舊
欠
者 
則
將 

該
欠
債
務
者
名
下
取
米
之
欵 
撥
歸
幸
福
自
行
催
收 
由
幸
福
派
員
在
鄕 
照
額
徵
一 

還 
恕
不
寬
限 
本
社
去
年 
共
滙
囘
幸
福
港
銀 
一 千
二
百
四
十
元 
尙
欠
港
銀
二
千 

八
百
餘
元 
合
併
聲
明 
仰 
鄕
僑
諸
君 
踴
躍
交
欵 
以
淸
手
續 
不
勝
銘
感
之
至 

「
注
一
意
」凡
付
來
米
銀
者
請
直
寄
温
哥
華
塢
萬
益
號
本
社
財
政
員
曹
仲
雅
君
手
收

便
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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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啓
事
二 

公
啓
者 
本
社
素
以
聯
絡
鄕
誼 
圖
謀
公
益
爲
職
志 
成
立
以
來 
久
歷
年
所 
對
于 

公
益
事
業 
罔
不
勉
竭
緜
力 
差
吿
無
罪 
現
因
敏
中
支
需
浩
繁'
入
不
敷
支 
業
經 

同
人
議
决 
每
人
額
捐
常
年
經
費 
一
元 
事
眺
大
局
利
益 
仰
祈
如
議
繳
交 
鼎
力
維 

持 
有
厚
望
焉

m

與
華
區
接
近
每
晚
房
租
由 - 
昌
起
碼

R
E

G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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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
敢
者
弟
今
次
歸
國
一
行
沿
途
道
經
雲
埠
候
舟
放
洋
叨
蒙
雲
城 

李
氏
總
公
所
全
体
昆
仲
殷
愛
設
茶
酌
餞
行
繼
蒙
日
如■
矩
悅•
世 

瑞
等
君
設
筵
欵
待
厚
誼
隆
情
愧
無
以
報
謹
誌
數
言
聊
表
謝
忱
耳

弟
李
偉
聲
恭
辭

▲
黃
翕
世
鳴
謝

敢
者
弟
因
年
老
血
衰
身
体
遺
和
前
蒙m
巴
崙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暨 

列
位
親
朋
照
顧
一 
切
後
蒙
各
埠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捐
肋
舟
資
俾
予 

得
歸
故
里
感
荷
良
殷
茲
因
匆
匆
就
道
未
便
親
躬
拜
謝
謹
致
片
詞 

以
鳴

""""̂
一̂
^
^

一̂

^

天
生
舘 
一元 

梁
廷
袞
三
毛

李
寶 
杜
有
銀
女
士
各
壹
元 

李
朱
氏
女
士
三
毛
五

林
福
悅
， 
新
宜
利 
廣 

劇

福

陳

旺

廖

美
南
樓
周
九
譚
文
廣
 

吳
女
以
上
各
五
毛

灼
南 
梁
永
發 
李
柱
記 
李
聖
燕 
李
漢
 
林
立
權 

創
記 
李
發
星 
蕭
國
其 
甄
珍
黃
石
安
 
譚
世
廣 

約
和 
林
文
合
江
灶
朱
帝
日
 
吳
錦
昌 
李
聖
創 

兆
其 
黃
享
 
雷
維
碩 
余
鳴
和 
宋
華
達 
宋
昭
懋 

位

廖

長

余

寬

李

耀

黃

巨

譚

煜
 

廖 
旺 
梁
幟 
黃
文
禮 
各
二
毛
半

梨
役
致
公
堂
關
公
誕
鳴
謝

華
廖
進
鍾
想
陳
生
陳
賢
乾
 

否
二
毛
五

馮
兆
祥 

吳
其▲

今
朝
香
港
滙
價
每
百
卅
七
元
三
五

閥

柵

五
洲
洪
門
總
幹
部
通
吿

爲
通
吿
事
本
總
幹
部
以
開
辦
伊
始
百
端
待
舉
需
欵
孔S
 用
歴
靖 

將
伯
以
利
進
行
後
以
苛
政
橫
壓
廸
而
播
遷
香
港
租
地
辦
公
風
镂 

我
海
外
昆
仲
之
協
力
維
持
乃
時
經
數
月
望
眼
將
穿
而
密
雲
不iji  

竭
蹶
堪
虞
今
以
羅
君
鑄
期
间
加
覆
命
之
便
特
委
託
爲
美
洲
各
麻 

宣
傳
員
以
報
吿
過
去
各
種
事
實
與
磋
商
未
來
各
種
進
行
用
爲
徵 

收
總
幹
部
年
捐
專
員
仰
各
致
公
堂
與
達
權
社
各
執
事
昆
仲
畑
恥 

立
行
派
員
徵
收
年
捐
并
羅
君
鑄
鼎
到
時
希
妥
爲
接
洽
協
助
進
斤 

竊
以
上
海
致
公
堂
總
幹
部
爲
我
洪
門
海
內
惟
一
之
最
高
机
關
如 

我
海
外
洪
門
昆
仲
數
十
年
來
所
最
切
望
而
僅
得
之
碩
果
者
也

«: 

開
辦
以
來
備
嘗
艱
苦
饅
經
播
遷
經
費
支
細
不
待
費
辭
現
羅
君
瞅 

抵
加
有
日
遊
埠
之
期
束
裝
以
待
茲
特
行
通
吿
凡
我
公
堂
無
餘
已 

否
收
到
總
幹
部
年
捐
册
統
希
預
行
派
人
徵
收
不
拘
多
寡
即
行

#:

交
云
埠
本
總
辦
事
處
彙 «
以
敕
燃
眉
是
所
切
盼

，叱

▲
承
受
生
意
啓
事

啟
者
翻
秉
才
爲
因
自
圖
別
業
愿
將
雲
埠
加
蘭
湖
街
三
七
三
五
號 

C
rescent  Produce

新
月
公
司
菓
子
店
一
間
全
盤
生
意
架 

物
並
自
由
車
等 
一
槪
頂
與
林
容
慶
黃
社
物
承
受
準
于
八
月
五
號 

在
該
舖
立
契
交
易
倘
若 

80 秉
才
前
有
欠
到
中
西
人
等
賬
項
整
軸 

未
淸
者
睛
于
交
易
以
前
與
劉
秉
才
理
妥
倘
過
期
不
到
者
畳38

自 

誤
與
承
受
人
無
涉
特
此
聲
明
以
免
後
論 

林
容
慶4
次

f

舞袱達權總社通吿

爲
通
吿
事
照
得
本
社
社
員
馬
栢
松
台
山
白
沙
東
心
村
人
屢
犯
社 

規
拖
欠
公
費
多
次
毆
傷
手
足
經
查
屬
實
罪
有
應
得
經
開
全
体
劇 

蟻
表
决
執
行
本
社
第
四
十
條
定
章
革
出
馬
栢
松
社
籍
以
警
來
者 

至
馬
栢
松
所
欠
公
私
欺
項
當
地
堂
社
執
事
隨
唾
有
權
追
收
姑
利

放
縱
合
行
佈
吿
俾
衆
咸
知

▲
云
埠
達
權
社
修
良
收
社
費
期 
一 

啟
者
本
社
前
日
議
决
以
吉
月
一 
號
爲
减
收
社
員
欠
費
之
最
後
「 

日
：
現
以
多
數
社
員
往
魚
濕
工
作
：
爲
通
容
辦
理
計
：
故
復
開 

會
議
决
：
展
期
至
本
年
十
一 
月
卅
號
爲
最
後
之
一
日
：
如
逾
期 

者
：
决
執
行
十
足
追
繳■•
仰
我
所1@

社員一 
体
遵
行
是
荷
：/ 

冷
隹
崔
便
貫
周
文
喜 
曾
盆
燕 

4

招
倒■
艮
陳
宜
談 
典
開
順
，

黃以李届 
桂上奕華 
燕各瓚綸 

五
李毛伍雷 
美 勳維 

舉 永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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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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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耳■

茵
陳
跌
打 
正
舞
胆 

•
各
項
丸
散
藥
汁
大
减
價
每
元
收
八
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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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鶴
儔
內
外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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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高華安和一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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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茸藥材發一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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徧
正
頭
痛 

腰
脊
酸
痛 

心
胃
氣
痛 

風
濕
骨
痛 

背
膊
勲
痛 

諸
般
肚
痛 

風
火
牙
痛 

週
身
疼
痛 

小
腸
疝
痛 

耳
痛
頸
痛 

四
肢
軟
痛 

婦
女
經
痛 

感
冒
發
熟 

碩
量
身
熟 

小
兒
發
熟 

時
症
發
熟

■
■
7

亠

朱

后

K
瘍
買
熟 

疹
發
熟

傷
風
費
熟 

春
瘟
發
熟 

出
牙
發
熟 

感
暑
發
熱 

秋
燥
發
熟 

出
癖
發
熟 

傷
61! 
鼻
塞 

喉
痛
舌
腫 

週
身
不
遂 

傷
風
咳
嗽 

口
苦
口
臭 

小
兒
急
箒 

食
積
飽
滯 

心
悶
心
燥 

腸
冒
濕
滯 

大
便
閉
結 

神
昏
眼
倦 

腸
胃
熟
積

不

0

大
人
每
次
食
一
摩
。。小
兒
每
次
食
半
標
。。三
歲
以
下
嬰
孩 

每
次
食
四
份
之
一
。。俱
用
滚
水
或
淸
茶
冲
服
。。其
藥
粉
或 

有
沈
涮
碗
底
。。須
要
攪
起
冲
食
乾
凈
。。凡
服
丹
每
隔
兩
点 

鐘
食
一
次"
。孕
婦
可
服
。。

•
 服 法

每
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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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鯉
能
塞
：

/ 

萬
應8
^

  

»

冨
弍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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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久年爛脚無論新舊焼齧焱一

一 
定然金愈:

， 

祐
柳
蓬
葯
膏
曹
一
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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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膏
法
鹹
疳
汎
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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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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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妥
當
如
有
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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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
者
的
留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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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計
平
酔
副
雅
念
、
「 

a 電
話E，

「六三一 
一

關
祝
華
謹
啟

機
器
齊
備 

字
粒
俱
新 

排
版
雅
觀 

印
刷
精
良 

取
價
低
廉 

交
件
迅
速 

僑
胞
惠
顧 

無
任
歡
迎 

用
話
五
五
七
五

••*-■"一̂
—.:1^

，-e>->..

▲
廣
東
各
屬
新
聞▼ 

▲ .
.
.
.
▼

❷
台
城
空
前 

浩
刼
之
潦
災
詳
情 

▲
布
吿
注
意
飲
料
以
重
市
民
衞
生 
水浸一 

後 
各
處
食
井
經
過
淹
沒 
難
期
淸
理
， 

縣
府
遂
布
吿
各
界
須
將
飮
食
水
浸
過
不
可 

使
用
萬
勿
飮
生
冷
之
水 
以
免
釀
或
痛
疫 

▲
四
鄕
災
情 
此
次
水
災
之
大 
旣
屬
前 

所
未
有 
則
四
鄕
受
災
之
重 
當
使
聞
者 

心
悸
胆
慄 
聞
潮
沙
區
中
亨
鄕 
因
圍
基 

被
潦
水
冲
崩 
毀
屋
數
拾
座 
村
民
罹
於 

難
者
男
女
百
數
抬
名 
三
合
順
水
村
河
溪 

村
等
處 
亦
塌
屋
數
座 
橫水某村亦因一 

圍
基
被
潦
水
冲
崩 
塌
屋
拾
餘
座 
其
餘 

災
區
所
受
之
損
失 
尙
一
時
未
能
調
杳
淸 

楚 
至
台
城
潦
水
深
度
已
見
報
載
外 
附 

城
如
倉
下 
東
坑 
南
坑 
北
坑
等
鄕 

水
深
亦
在
方
尺
以
上 
至
水
南 
嶺
背 

平
崗
等
鄕
，亦
浸
六
尺
有
奇 
在
四
鄕
被 

浸
區
域 
以
田
禾
損
失
最
大 
據
農
人
言 

稻
葉
自
被
水
淹
浸
以
後 
必
致
日
漸
枯 

萎
故
對
於
早
造
之
收
成
不
禁
絕
望
云 

▲
神
棍
活
動 
査
潦
水
旣
退 
本
城
居
民 

有一 
種
怪
誕
之
傳
說 
謂日前有一 
道 

士
云 
蒲
節
以
後 
台
城有一、次
大
水
災 

水
深
可
二
丈
餘 
六
七
月
間
尙
有
一
次 

更
爲
劇
烈 
人
民
受
害
亦
較
大 
係
因 

台
民
獲
罪
於
天 
云云 
此
雖
無
稽
之
談 

惟
市
民-
而
十 
十
而
百 
互
相
傳
說 

盛
道
該
道
士
靈
驗 
一 似
煞
有
介
事 
同 

時
各
神
棍
更
乘
此
機
會 
大
鼓
如
簧
之
舌 

欺
蒙
婦
女
無
智 
謂
須
作
法
禳
解 
方 

能
趨
吉
避
凶 
而
藉
此
以
歛
財 
無
智
婦 一 

女
被
彼
輩
神
棍
之
催
眠 
乃
大
肆
活
勧 

分
向
坊
鄰
科
款 
以
備
作
法
祓
除
天
災 

智
識
階
級 
或
能
斥
其
非 
惟
善
男
信
女 

之
大
解
仁
囊
者
殊
不
少
數
云 

▲
災
後
市
况 
潦
去
之
日 
適
逢
率
市
墟 

期 
當
日
因
泥
薄
沒
脛 
雖
逢
墟
期 
而 

珍市者尙少一 
至
越
日
已
天
朗
氣
淸 
且 

烈
日
當
空 
來
往
道
途 
皆得烈日晒乾一 

故
非
墟
期 
而趁市者甚形擠擁一 
盞 

因
四
痛
婦
女 
爲
好
奇
心
所
驅
使 
均
欲 

來
城 
一 覘
災
後
荒
凉 
且
於
水
患
之
餘 
一 

各
商
店
被
浸
之
貨
物 
必
販
價
平
售 
故 

四
鄕
婦
女 
大
可
乘
機
購
平
宜
貨
也 
查 

災
後
各
米
店
被
浸
之
米 
每
元
購
六
七
斗 

四
鄕
婦
女
，利
其
相
宜 
紛
紛
競
購 

而
食
鹽
因
於
潦
水
淹
浸
時
多
被
溶
化 
致 

市
上
甚
爲
缺
乏 
廿
三
廿
四
等
日
每
角
僅 

購
食
鹽
四
五
両
云 

〔續
完) 

魚
腹
中
藏
有
欖
核
船 

琶
洲
鄕
海
旁
蛋
民
梁
福
年
六
十
許 
昨 

網
得
大
鯉
魚
一
尾 
重
八
斤
拾
二
両 
宰 

之
零
沽 

1B魚腹內有一 
欖
核
船 
大
如 

拇
指 
光
滑
異
常 
船
旁
有
窗
門
人 
均 

能
開
闔 
中
有
人
物
人 
或
坐
或
立 
或 

欹
或
睡 
船
底
刻
淸
平
調
叁
首 
字
作
行 

書 
精
細
絕
倫 
遂
由
某
富
戶
以
三
十
金 

購
得 
該
欖
核
船
必
是
有
人
洗
衣
服
時

遺

爲
核
魚
所
吞
食
云

通
靈
丹
總
代
理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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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技
利 

雷
振
打 

汝
利
慣 

雲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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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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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必
治

歇
麻
多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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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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棧安均毋雲 號安均埠雲

QUON ON JAN CO. 
258 PenderjSt. East 
Vancouver, B. C.

QUON ON CO.
254% Pender St. E.,： 
Vancouver, BJC.

號安:均 埠询昌同利埠域
LEE HONG CHONG 

541 Fisguard St. 
Victoria, B. C.

QUON ON CO” 
529 Cormorant St.

Victoria, B. C.

CANADIAN NATIONAL RAILWAYS
^^^

僑往暫四被樓片寶 

胞來住時褥高打來 

賜利聽順鮮五街旅 

顧便命應明層東館

書館旅來寶畫

LOYAL HOTEL 
258 RenderSt. E.

Phone Seymonr 29%・0
Vancouver, B. C. Can翅a 
六貳九貳磨詩話電'

很公旗大 號六月人年三什磨代一 期 星

歡
迎
代
爲
妥
辦
：
不
收
特
別
費
用
： ^

^

^^^^#^^5

加拿大國家鉄路公司 

本
公
司
之
「大
陸
號
」人
客
快
車
：
每
日
下
午
兩
点
四 

十
五
分
離
雲
高
華
埠
：
於
第
四
日
朝
間
八
点
四
十
五 

分
鐘
抵
滿
地
可
埠
：
途
中
在
企
丕
可
埠
直
接
駁
車
往 

都
朗
度
埠
：
於
第
口
日
朝
七
点
十
五
分
鐘
抵
步
： 

此
「大
陸
號
」人
客
快
車
具
有
二
等
殖
民
客
卡
：
內
置 

之
坐
椅
晚
間
可
改
變
爲
床
：
由
搭
客
自
備
床
鋪
：
每 

卡
又
有
火
爐
爲
搭
客
食
餐
之
用
：

諸.君
若
欲
使
在
加
東
之
朋
友
代
交
車
費■•
則
本
公
司

暮

黑

冴

簿

 

水
俗
後
本
瘫
厚
坊
為
利
便
滲
队
僑
距
投
筑
鶴
篇 

;!昂
本
位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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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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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
府
所
定
之
憲
法
草
案 

初稿審查修正案㈢ 

第
卅
六
條 
國
民
大
會
閉
會
期
間 
設
國 

民
大
會
委
員
會 
其
委
員
依
左
列
規
定 

由
國
民
代
表
互
選
之

㊀
各
省
人
口
未
滿
五
百
萬
者 
由
各
該
省 

國
民
代
表
互
選
二
人 
五
百
萬
以
上
未
滿 

，一 千
萬
者 
互
選
三
人 
一
千
萬
以
上
未 

滿
二
千
萬
者 
互
選
四
人 
二
千
萬
以
上 

未
滿.三
千
萬
者 
互
選
五
人 
三
千
萬
以 

上
者 
互
選
六
人 
㊁
蒙
占
西
藏
國
民
代 

表
各
互
選
三
人 
@
僑
居
國
外
之
國
民
所 

選
出
之
國
民
代
表
互
避
三
人 

第
卅
七
條 
國
民
大
會
委
員
會
委
員
任
期 
一 

自
國
民
大
曾
閉
曾
之
日
起 
至
次
居
國 

民
大
會
開
會
之
日
止

第#
 八
條 
國
民
大
會
委
員
會
職
權
如
左 
一 

㊀
接
管
國
民
大
會
秘
書
處 
㊁
籌
備
召 

集
次
居
國
民
大
會
及
臨
時
國
民
大
會®
一 

代
國
民
大
會
複
决
立
法
院
所
通
過
之
預
算 

案
宣
戰
案
媾
和
案
條
約
案
戒
嚴
案
大
赦
案 

0
代
國
民
大
會
受
理
總
統
及
立
法
司
法 

考
試
監
察
四
院
提
請
解
决
之
事
項 
国
受 

理
監
察
院
對
於
總
統
副
總
統
立
法
司
法
考 

試
監
察
各
院
院
長
及
立
法
委
員
監
察
委
員 

之
彈
劾
案 
監
察
院
對
於
總
統
副
總
統
立 

法
司
法
考
試
監
察
各
院
院
長
之
彈
劾
案 

經
國
民
大
會
委
員
會
議
决
受
理
時 
應
即 

召
集
臨
時
國
民
大
會
爲
罷
免
與
否
之
决
議 

監
察
院
對
於
立
法
委
員
及
監
察
委
員
之 

彈
劾
案 
經
國
民
大
會
委
員
會
議
受
理
時 

被
彈
劾
之
委
員
應
即
解
職<®

國
民
大 

會
委
員
會
對
於
國
家
政
策
或
行
政
措
施 

認
爲
不
當
時 
得
向
總
統
提
出
質
詢 
國 

民
大
會
委
員
會
對
於
總
統
之
答
覆
認
爲
不 

滿
意
時 
經
全
體
委
員
三
分
貳
以
上
之
出 

席 
及
出
席
委
員
三
分
二
以
上
之
决
議 

召
集
臨
時
國
民
大
會
爲
能
免
與
注
之
决
議 

①
憲
法
賦
予
之
其
他
職
權 

第
卅
九
條 
國
民
大
會
委
員
會
委
員 
不 

得
兼
任
其
他
公
職
或
執
行
業
務 

第
四
十
條 
國
民
大
會
委
員
會
委
員
違
法 

或
失
職
時 
由
原
互
選
之
國
民
代
表
改
選 

之第
四
十
一
條
國
民
大
會
之
組
織 
及
國 

民
代
表
之
選
舉 
國
民
大
會
委
員
會
之
組 

織
及
國
民
大
會
委
員
會
委
員
之
選
舉 

以
法
律
定
之

▲
第
四
章 
中
央
政
府

▲
第
一
節
總
統 

第
四
拾
二
條 
總
統
爲
國
家
元
首 
對
外 

代
表
中
華
民
國

第
四
十
三
條 
總
統
依
法
公
佈
法
律 
發 

佈
命
令 
並
須
經
各
關
係
院
院
長
之
副
署 

第
四1
四
條 
總
統
依
法
統
率
全
國
陸
海 

空
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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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增城十凈絲苗米
‘

“
E
 
B

黒a&y
一

V- 菱聲 行 
耐将益 
F
^
M

援 
工遺 
ti
il

^̂■̂̂
 

庆日 /0̂..屈凝宀 
—

大
减
瘍
集
塵
元
受 

每三件S
元九五一 

以
上
絲
說
衫
如
買
三
件
平
均
每
件to

 

過
四
元
在
此
關
稅
壁
壘
卷
合ii  

之
下
而
仍
能
如
毗
平
貫
誠
空
前
末
有強

浦

笈
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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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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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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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愛羣人壽保險 

有限公司賠償袂捷、 

啟
者
先
君
岑
瑞
周
前
在
香
港
愛
羣
人
籌
保 

險
有
限
公
司
投
保
壽
險
港
銀
晚
年
元
不
幸 

月
前
因
病
逝
世
當
卽
切
報
吿
該
公
司
查
明 

確
立
卽
照
例
賠
償
不
折
不
扣
幷
發
囘
紅•利 

票
摺
永
溢
享
受
該
公
司
劃
定
紅
秋
足
見
該 

公
司
信
用
昭
彰
歿
存
均
感
用
特■
報
鳴
謝 

幷
爲
投
保
者
介
紹
焉

台
山
岑
邊
村 
||替

男
   

H 

陳
益
君
近
將
出
發
親
與
各
埠
僑M
接
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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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愛
羣
人
壽
燕
梳
公
司
說
敗

一
中
國
絲
說
衫
之
譜
君

之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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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有
各
種
紙
料
齊
備
：
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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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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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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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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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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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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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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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拾五條 
總統依法行使宣戦媾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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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君一旦試用 

襯地架利烟紙將 

時時用之
紙料精緻i

塗有 

膠質

减刑復權之權

第四拾八條 
總統對於立法院議决之 

預算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戒嚴案大 

赦案 
於未公佈前 
應送請國民大會 

或國民大會委員會複决

第四卜九條 
總統依法任免文武官員 

第五十條 
總統依法授與榮典 

第五拾壹條 
億統兼爲行政首領總攬 

行政權
第五十二條 
總統對國民大會負其貴

任

・

第五十三條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四卜 

歳者 
得被選爲總統副總統 

第五拾四條 
現役軍人不得當選爲總 

統副總統
第五十五條 
總統及副總統之選舉以 

法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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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與副總統之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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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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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付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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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派够部簡任秘書鄭宗瀛爲駐馬尼 

刺總領以公使待遇 
並調譚紹華爲 

秘書時
事
撮
要

▲
天津 
外息 
日嗾白俄首領謝米諾 

夫在西比利亞粗遠東帝國 
完成其 

對俄備戰主要計劃 
俄已嚴加戒備 

▲
北京 
東陵附近大小金礦現由敵及 

漢奸分區開採 
奸商趙某雇工千餘 

人 
惟敵課稅奇重 
賠累甚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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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王正廷六月貳十晨乘車赴北 

京據表示北上係處理六河溝煤礦 

公司及中大校務 
但查王實負看某 

項重要任務

襯地架利烟紙

大重盒式祇五 

仙
蕩

◎
尾
步
旅
館
廣
餐 

本旅館共有房室九十一 間單 

房雙房俱備日夜冷熱水應用 

大寒有汽龍致煖且地方潔净 

常有升降機利便上落賃房租 

特别相宜華友光顧
備
極
歡
迎 

本旅館在喜士定街東一七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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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抜夢炒胎疥僵看 
跡易症火零痂胴久 
如消蘇油黄損穹巳 
聲膻欺得水成尺駛 
理俄因肩網一名 

口周I傷瑕面切近 
生當娯痢序無界 
肌即尊臧编名军 

百止速霊温應39 
践痕年物殄思瞥 
百止嘲欢山通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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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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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對
由
三
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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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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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者
本
堂
自
重
建
以
來
年
餘
于
茲
毫
無
入
息
致 

使
各
項
數
目
無
從
應
支
今
爲
維
持
堂
務
起
見
特 

干
昨
陽
曆
二
月
泗
日
開
會
由
劉
彩
維
許
立
二
君 

提
議
本
堂
與
的
架
市
聯
合
發
部
籌
捐
幷
催
繳
各 

昆
仲
堂
底
銀
二
元
當
時
由
陳
象
昶
譚
錦
銓
黃
增 

業
李
雲
銳
等
君
附
和
取
决
幷
公
推
許
立
君
爲
催 

收
員
卽
日
出
發
特
此
先
行
通
吿
仰
我
各
昆
仲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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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
人
製
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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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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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近
傳
名
今
研
究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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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名
稱L

除
百
靈
毒
丹
〕比
勝
前
日
花
柳
丹
服
後 

不
降
上
之
苦
無
傷
身
之
理
兼
無
懐
工
作
能
淸
熟 

血
滑8|

開
胃
百
毒
皆
可
除
如
不
功
效
分
文
不
受 

每
帽
三
十
六
粒
定
價
壹
元
妃
購
藥
貳
元
贈
送
除 

百
毒
靈
丹
一 
轉
買
多
照
計
要
剪
吿
白
紙
或
前
光 

顧
存
有
鄙
人
傳
單
將
付
囘
膾
品
自
由
擇
取
註
明 

字
剑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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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是
間
：
吾
曹
且
趁
此
機
會
行
。・
遂
轉 

身
出
窟
口
：
阿
克
翟
卓
凡
從
之
・
・
將
踰 

窟
門
・■
翟
卓
凡
見
一
小
圓
石
・
・
嵌
於
門 

側
：
其
形
昆
怪•
・
信
手
以
指
按
之■
・
門 

際
立
發
巨
聲
・•
石
扉
轟
然
自
閉■
，霎
時 

窟
中
昏
黑•
・
復
如
夜
間
：
三
人
咸
大
驚 

••
翟
卓
凡
日
・
・
天
乎••
石
門
竟
閉
矣
・
・ 

阿
克
顫
聲 
：
汝
按
其
機
括
・
・
焉
得
不 

閉
・■
翟
卓
凡
曰
：
吾
初
不
知
之
・•
知
之 

寕
敢
動
之
者•
，因
自
咎
不
已
。•
麥
朗
昆
一 

主
僕
聞
言
慰
之
日
・
，汝
勿
更
自
憤
懣
：
一 

須
知
吾
曹
果
不
能
出
此
窟
者•
・
卽
道
怨 

町
之
言•
・
至
於
口
乾
而
裂
・
亦
於
事
無 

濟
，•
今
且
更
按
司
門
之
圓
石••
門
幸
或

所
用
阿
字
俱
讀
作
屋
：
萬
不
能
僞
作
平 

聲
・•
乞
太
史
証
明
此
阿
可
平
讀
者
：
太 

史
得
書•
・
以
其
雖
小
署
名
：
而
究
爲
年 

世
姪
・
，且
爲
討
論
文
學
者
・
・
欣
然
復
書 

:
公
之
於
聯
榜
之
中
：
太
史
因
舉
阿
字 

:
字
爲
阿
字
上
人
之
號
・
，二
字
本
聯
貫 

■
・
而
非
尋
常
人
名
・
，語
助
詞
可
以
爲
例 

也
・
・
七
十
老
人
乃
爲
此
不
署
名
之
年
世 

姪
大
耗
精
神
：
孔
殷
亦
壯
矣
哉
・
・
太
史 

復
書
凡
二
：
洋
洋
千
餘
言
・
・
與
其
閱
卷 

時
之
總
批•
・
殆
不
相
上
下
，・
太
史
老
矣 

:
而 
一 
字
之
斤
斤
不
嫌
辭
費••
則
誠
太 

史
之
多
材
又
足
見
也•
・
太
史
又
以
爲
此 

次
徵
聯
・
，竟
無
有
後
進
靑
年••
崛
起
文 

壇
。・
以
多
少
絕
妙
好
詞
：
一 揩
老
眼
・• 

循
是
以
往
：
不
消
幾
時
：
恐
終
有
峰
響 

消
沉
之
日
：
則
太
史
之
感
慨
於
國
粹
凋 

零
者
：
抑
又
可
見
矣
・
，太
史
乎
・
・
現
代 

靑
叶
・
・
正
從
事
於
的
：
麽
了
呢
之
文
章 

，・
月
約
我
的
心
甜
呀
之
詩
詞
，・
又
疇
有 

問
鼎
及
是
者
，。崔
淸
獻
日
。・
毋
以
學
術 

殺
天
下
後
枇
：
則
太
史
亦
感
念
及
之
乎

金
戈
紅
血
錄
関
(
招
妬
生)

義
俠 

小
說

麥
朗
昆
嘆
日
：
山
中
人
不
敢
入
此
：
殊 

不
足
怪■
・
是
間
誠
絕
地
也
・■
然
吾
曹
進 

窟
久
矣■•
以
時
計
之
：
彼
輩
亦
當
能
尾 

跡
而
來■
。吾
曹
姑
匿
其
身
・•
勿
爲
所
睹 

■•
三
人
匿
暗
阪
間
片
刻
・
・
即
見
有
嘍
囉 

無
數••
挾
兵
至
窟
口•
・一 
人
言
日••
彼 

三
人
者■•
或
在
是
間■•
別 
一 
人
日•■
王 

將
軍
眼
光
如
電
・
・
且
請
囑
之
・■
王
將
軍 

視
窟
內
良
久
曰
：
未
見
人
也
：
別 
一 
人 

日
：
可
察
窟
中
有
無
新
鮮
之
足
印
：
此 

語
一 
出
・
・
麥
朗
昆
三
人
皆
驚
・
・
念
踪
跡 

必
爲
羣
賊
所
知
矣
：
時
最
先
發
言
之
人 

復
日•
・
可
以
無
須
・
・
斯
地
非
廣
・•
吾
曹 

及
王
將
軍
神
目
旣
見
無
人
：
彼
三
人
者 

••
當
不
在
是•
・
且
彼
曹
非
神
人
：
又
安 

敢
入
此
鬼
窟
・
・
今
昆
趣
赴
前
途
：
勿
令 

彼
輩
兎
脫
：
言
者
似
爲
將
弁•
，衆
嘍
囉 

聞
語
：
遂
哄
然
他
去■•
更
歷
半
旬
鐘
： 

麥
朗®
見
賊
衆
不
復
至••
遂
顧
阿
克
及 

翟
卓
凡
日
：
賊
久
不
更
來
・•
想
已
不
注

(
未
完)

可
復
啟
：

江
太
史
筆
下
之
年
世
姪 

香
江
華
字
報
以
七
十
一
週
年
紀
念
之
盛 

:
擬
詩
鐘
徵
聯
：
卽
以
華
字
二
字
大
唱 

爲
之
：
彙
致
於
廣
州
河
南
之
太
史
江
孔 

殷
評
之••
孔
殷
字
少
泉••
號
霞
公
：
南 

海
人
・
・
以
淸
光
緖
甲
辰
入
翰
林•.
榜
發 

:
冠
軍
者
聯
曰
：
「台
輯
光
宣
阿
字
集• 

觀
留
永
樂
道
華
詩 
一：
於
是
有
不
署
姓 

名
之
人
：
致
函
太
史
・•
且
稱
之
年
世
丈 

■
・
謂
據
研
究
小
學
者
云••
凡
人
之
名
字

捕
蛇
者

(
波
光)

據
捕
蛇
的
說•
「蛇
類
中
要
以
琵
琶
蛇 

最
毒
・
・
它
是
由
龜
蛻
化
而
成
」・
對
門
王

/

凡
專
一 
業
之
人•
必
有
心
得•
亦
必
有
疑
義• 

「曾
國
藩-

塔
斯
社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莫
斯
科
通
訊
： 

國
立
代
謝
作
用
科
學
研
究
所
發
明
一
種 

治
病
新
術
・
・
名
日(
列
薩
托
特
拉
比
亞J  

已
引
起
全
國
醫
學
界
之
注
意
・•
所
有
列 

藤
特
者
即
將
動
物
各
種
器
官
或
組
織
化 

成
液
體
・•
然
後
注
入
人
體
之
謂
・•
該
所 

曾
將
獸
類
之
心
、肝
、腦
、腎
、腺
、肌
肉
、一

家

年
豢
養
了
覺
雙
大
龜
；
一天一

m

無
炮
之
國

▲
因
有
炮
開
不
得

世
界
新
聞
社
盧
森
堡
訊
：
慮
森
堡
王
國 

位
於
比
法
德
三
國
之
間
・•
面
積
極
小
：

突
然
的
失
蹤
了
：
遍
竟
小
得•
・
那
裏
知 

道
這
隻
烏
龜
爬
在
陰
溝
洞
被
石
隙
軋
住 

了
，•
爬
了
好
久
：
竟
脫
殻
而
去
。，却
成 

了
啰
尾
毒
虺•
・
氣
候
悶
濕
的
時
候
，•
它 

老
在
噓
氣
・
・
人
們
受
到
了
它
噓
的
毒
氣 

・
・
就
覺
身
韻
不
舒
：
生
起
病
來
：
正
好 

似
綠
氣
砲 
般
的
厲
害
・■

捕
蛇
的
它
上
身
赤
裸
了
・
・
下
體
穿
了 

藍
布
短
袴
：
把
藥
草
用
口
津
拌
勻
了
・・ 

塗
在
手
上
・•
管L
・
・
裸
的
地
方
・
・
打
着 

引
蛇
的 
哨
・
・
宣
忽
兒
一
尾
毒
虺
已
入 

了
它
的
靑
布
囊
中
：
問
主
人
要
了
三
十 

塊
錢
・;
匕
又
走
到
第
二
家
去
捕
蛇
了
・・ 

所
帶
的
蛇
噬
草
藥
・■
二
角
小
洋
豊
寸
・■ 

頃
刻
已
賣
去
了
一
大
半
・
・
它
弄
錢
的
藝 

術
不
壞
：

我
想
中
國
社
會
上
：
地
幅
是
很
大
的 

■•
但
是
毒
蛇
也
很
多
：
尤
其
是
東
北
三

內
陸
軍
祇
有
六
百
人
：
分
步
兵
騎 

隊••
而
無
炮
兵
・
・
因
盧
地
狹
隘
・
・

等
製
成
液
質
列I
:
嗣
將
此
類
液
質
一
住
其
國 

鮫
炮 

注
射
患
有
不
治
之
症
之
病
人
體
上
：
即一

能
完
全
痊
可
・
・
至
少
能
令
病
情
大
减
云
。
？
?
耳

一
園
內•
，或
德 

粤 

謳 

一
樂
塲
中
也
・・ 

多
情
柳 

(
夢
)

一 

—

炮
彈
可
射
人
比
國
一
良
好
之
公
民
之
花

國
一
百
貨
商
店
之
屋

吟

壇

多
情
柳
、、贈
畀
薄
情
郞
。，郞
呀
、、可
知
一 

e
 

.

.

.
 

分
離
二
字
、、提
起
汝
話
幾
咁
心
傷
。。点一 

無

題 

11-5:
峰
井

折

一
三
角
愛
情
招
嫉
妒
・
・
獨
身
主
義
自
由
權 

丁
・
拈
花
微
笑
如
來
佛•
・
倚
杖
淸
痛
果
老 

一
仙•
・
商
婦
琵
琶
憐
白
傅•
・
唐
詩
聲
律
見

想
到
共
汝
無
緣
、、 

山
高
水
遠
、、道
阻
且
長U 
柳一

橋
、、就
知
到
汝
係
寃
孽
賬
：
贈
人
歸
去 

、、靜
對
住
箇
對
宿
水
鴛
爲
一
柳
呀
、、汝

靑
蓮•
・
宮
娥
白
髮
興
悲
感
：
可
向
玄
門 

學
坐
禪•
・

弱
質
得
咁
瘦
孱
、、好
比
儂
一
樣
。最
怕
一 

形
容
枯
槁
、、唔
能
抓
得
過t
月
霜 
而 

家
地
北
天
南
、、相
逢
都
係
空
憫
悵
，
素 

心
難
訴
、、離
恨
難
忘
。。想
起
話
柳
贈
行 

人
、、能
不
令
儂
肝
胆
喪
。。唉
、、轉
心
向

省
出

比
那
毒
得
狠
的
琵
琶
蛇
更

毒
：
不
知
有
沒
有
一
個
本
領
高
强
的
捅 

蛇
者••
替
民
衆
替
國
家
除
害
：♦

委
地
殘
紅
實
町
哀
・
・
東
風
」 

••
綠
珠
魂
斷
高
樓
墜
・
・
碧
一 

栽
・
・
陶
令
未
醒
誰
共
賞
・
•.

臺 圃 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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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新
術 

獸
類
心
臟
化
成
液
質 

人
有
起
死
囘
生
之
功
能

。
唔
駛
話
常
掛
望
，。若
果
姻
緣
有
份
喇
一
重
來
・•
馬
嵬
羅
德
空
餘
恨
。・
莫
向
風
前

、、等
到
來
肚
再
結
鸞
凰
。。

一
羯
鼓
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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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中
快
樂
委
要
每
傭
重
 

竊
思
人
生
之
樂
：
莫
樂
於
男
女
蚤
亂
女
篆
戦
錄
乃̂

*
 

民
之
机
關
也
：
必
先
利
其
戰
器
：
爲8118

善
一 

:
此
中
滋
味
：
乃
能
飽
嚙
：
不
然
！
雖
織
窘
横3

皆
9IM
 

郎
之
乏
力
：
或
有
時
勉
强
相
戦.
・
*•及
數
备.
箴
像
遠
無
恥«
 

矣
亡
命
拖
艙
而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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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免
爲
旧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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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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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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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特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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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
藥
：
名
爲
房
中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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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前
數
分
鐘
試
之
：
及
至
交
戰
時
：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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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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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無
傷
身
之
虞
：
且
能
補
助
房
中
快
樂
之
用..
卽
加
妬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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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之
：
其
愛
情
更
且
益
深
：
若
尋
花
問
柳
者TilB

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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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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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
比
每
両
豈
元
五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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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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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
为
治
腎
虧
陽
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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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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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善
丸

両
壹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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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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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久
均
合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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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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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両 «
元
貳
毫
石 

A▲
男
子
七
疝
力
治
小
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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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等
症

▲
▲▲神
效
脚
一

両
壹
元
贰
毫
五 

腫
消
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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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止
痛 

両
覚
元
貳
再
五 

屬
風
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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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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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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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盒
豈
元
貳
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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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層
E

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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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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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合
用

△▲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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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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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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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凡
每
次
惠
顧
五
元
以
上
者
請
剪
此
吿
白 

付
來
本
藥
行
便
得
計
八
折
之
優
待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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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多
未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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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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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
頌
止
痕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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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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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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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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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後
立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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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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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功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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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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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
以
鳴
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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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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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粒
痕
癢
一
掃
而
光 

統
新
先
生
鑒
弟
前
在
小
肚
脅
腿
等
處
起
許
多
汗
粒
痕 

癢
異
常
無
法
可
治
因
函
求
台
付
來
皮
膚
水
賣

*8搽
之 

卽
好
幷
無
復
發
真
可
謂
壹
掃
光
之
仙
露
也
又
蒙
付
來 

之
補
腎 
*|亦
甚
有
功
食
丸
後
腰
部
已
不
如
上
日
之
倦

口

1g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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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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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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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言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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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濁
聖
藥 

統
新
先
生
鑒
貴
行
付
來
之
新
久
白
濁
丸
經
已
得
收
弟
一 

向
來
代
售
此
丸
凡
用
過
者
無
不
稱
好
真
聖
藥
也

余
均
中
上 

Shanhga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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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年
梅
毒
盡
掃
除 

曹
統
新
先
生
鑒
弟
前
涉
足
花
叢
染
着
梅
毒
週
身
痕
癢. 

至
今
拾
年
屢
醫
罔
效
現
得
友
人
介
紹
謂
先
生
醫
術
妃. 

神
以
致
特
函
將
症
說
明
求
先
生
配
藥
前
來
照
單
服
食 

果
然
不
出
幾
天
所
有
身
中
各
毒
盡
皆
掃
除
今
蒙
先
生 

之
德
銘
感
五
內
謹
綴
數
言
聊
申
謝
意
以
俾
僑
胞
諸
君

了.

郡
朗
杜包

愈
蠶
蟹
i

若
度
今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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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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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計
即
呼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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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者
自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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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有
患
此
者
知
所
問
津
焉

黃
霖
敬
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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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ublican

 Vic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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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rr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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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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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日
來
尙
有
收
到
各4
股
東
來
電
否 

及
各
地
股
東
對
於
該
案
，
態
度
如
何 

答
^
^
股
東 
連
日
均
有
來
電 
查
詢 

此
案
禹
滬 
粤
星
嘉
波
等
處 
更
派 

有
代
表
親
到
查
詢 
尤
以
滬
方
股
東 

68

對於公司一

此
紊
亂 
最
爲
震
怒

請
觀
連
日
各
報
所
載
滬
專
電
便
知
毋
一 

庸
再
述 
問
現
在
各
股
电
對
於
公
til之一一 

宗
旨
及
態
度
如
何 
答
各
股
策
以
南
洋
一 

烟
草
公
司
股
票 
每
股
由
二
十
元
减
至
拾 

五
元 
而
近
日
市
面
價
値 
竟
跌
至
數
元
一 

已
極
爲
不
滿 
更
鑑
於
此
次
舞
弊
案
發 

憤
激
尤
深 
現
擬
召
儂
國
內
外
各
股
東 

依
法
組
成
股
東
團 
幷
按
照
公
司
法 

聘
請
著
名
會
計
師
數
位 
將
飘
公
司
歷
年 

眼
册 
澈
底
淸
查 
以
期
合
所
法
律
上
之 

公
道
主
張 
而
保
全
本
公
司
各
股
東
之
利 

益 
一
俟
各
項
事
妥
後 
即
將
南
洋
烟
草 

公
司
過
去
情
形 
及
各
項
事
質 
向各地一 

股
東
公
佈 

， 

▲
陳
氏
行
踪 
雑⑭
俊
消
息-
陳
廉
伯
已 

由
三
水
河
口 
間
道
入
桂
至
於
南
洋
公 

司
總
經
理
簡
玉
階 
自
去
星
即

11日
在
港 

開
董
事
會 
决
定
將
陳
廉
伯
版
職 
幷
舉 

簡
秉
仁
暫
行
代
理
督
理
之
職 
及
决
議
開 

派
去
年
度
溢
利
股
息 
每
股
九
角
後 
旋 

卽
偕
同
簡
程
萬
往
上
海
矣
一 

番
禺
縣
長
交
代
近
聞 

前
番
禺
縣
長
嚴
博
球
撤
職
後
一 
另
委
梁
翰 

昭
接
署 
查
樂
氏
接
事
後 
皆
經
費
問
題 

曾
迭
次
晋
謁
陳
總
司
令
及
林
省
主
席 

請
令
嚴
前
縣
長
從
速
交
代
淸
楚 
及
請
飭 

財
廳
暫
行
撥
欵
補
助 
查
該
縣
府
各
職
員 

及
建
設
敎
育
等
項
經
費
俸
給 
均
積
欠
至 

三
個
月 
梁
氏
曾
向
當
局
表
示
辭
職 
請 

另
簡
員
接
替 
當
局
尙
未
允
准 
至
該
縣 

之
敎
育
局
長
職 
於
梁
氏
接
事
後 
卽
委 

廣
州
市
宜
第
三T
二
小
學
校
校
長
伍
伯
鳳 

接
充 
但
王
氏
以
該
縣
教
育
絶
費
無
着• 

誠
恐
就
撤
後 
無
以
應
付 
迄
今
尙
未
正 

式
到
任 
又
聞
當
局
以
嚴
前
縣
長
博
塚 

昨
奉
陳
總
司
令
濟
棠
命
到
總
断
查
詢
一
切 

現
爲
速
淸
手
續
計
特
令
在
部
內
辦
理
一 

一 一 切
云

■
鶴
邑
商
人
請
東
院 

徵
求
戒
紅
丸
良
方 

港
函 
旅
港
鶴
山
商
會
副
主
藤
麥
漢
甫 

前
曾
函
華
商
總
會 
代
懇
當
旨
禁
紅
丸
銷 

售
該
縣 
各
情
已
見
前
報 
近
該
會
再
函 

東
華
醫
院
主
席
劉
平
齋 
請
萤
報
徵
求
戒 

紅
丸
良
方 
以
敕
濟
中
紅
丸
毒
者 
昨
接 

劉
氏
復
函 
允
請
醫
生
化
驗
一
設
法
救
濟 

原
函
畧
謂
接
奉
六
月
廿
五
旧
大
函 
關 

於
徵
求
戒
紅
丸
良
方
救
濟
民
衆
一
節 

具
見
關
懷
桑
梓 
殊
深
欽
佩
現
已
設
法 

與
醫
生
會
商
化
驗
紅
丸
所
含
毒
藥
成
分 

一
設
法
救
濟 
一
俟
化
驗
後 
即
酌
量
擬
方 

一
公
吿
戒
吸
云
云

云上n

戒
引
弱
人
東
細
鄭
厚
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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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良
舊
式
製
法
之

— 

上
海
昆
明
油
出
世 

此
醬
油
由
釀
造
專
家
根
據
最
進
步
發
酵
學 

原
理
充
分
的
峰
釀
而
成
歷
經
中
央
試
驗
所 

及
上
海
化
驗
室
証
明
認
定
有
益
於
衞
生
之 

食
品
其
味
道
鮮
美
香
氣
芳
雅
質
地
極
優
富 

於
營
養
與
市
售
品(
即
豉
油)
全
然
不
同
此 

種
醬
油
價
廉
物
美
誠
有
向
外
推
廣
之
價
値 

現
爲
鼓
吹
國
貨
起
見
特
送
運
美
洲
各
埠
發 

售
愛
國
志
士
幸
嘗
比
較
而
惠
顧
焉

電
話
矢
麼
五
六
七
豊

一
十
三
子
女
之
母
仍
面
無
繕
紋

29

「何
等
珍
聞
・
有
衆
多
子
女
面
猶
光
滑
：
請
讀
伊
自
來
的
函•■ 

我
是
有
十
三
子
女
而
行
年
五
十
歲
之
婦
與
面
部
尙
無
緩
紋
：
前 

時
我
因
經
重
病
而
試
服
加
老
陣
鹽
，・
服
後
可
像
新
婦
人 
一 樣
： 

我
已
服
了
十
二
個
月■•
每
朝
以
半
匙
羹
用
熱
水
冲
服
。■
我
以
爲 

加
老
陣
鹽
之
令
你
活
潑
與
返
嫩
無
復
有
過
之
者•
伊
始
夫
人
」 

許
多
小
病
與
煩
惱
爲
造
成 

$8紋
之
主
因
：
又
每
因
由
消
化
後
之 

廢
物
滯
留
臟
內
所
發
生
之
毒
致
生
風
濕
頭
痛
腰
痛
耋
・
・
使
人 

面
容
之
老
過
于
其
年
齡
，・
加
老
陣
鹽
之
效
力
・
・
足
排
除
各
種
毒 

質
而
使
血
脈
淸
潔•
・
與
供
給
淸
鮮
有
力
之
血
：
此
是
取
得
少
年 

生
活
孟
訣•
・
亦
經
千
萬
男
女
證
實
之
事
也
：

〔此
鹽
各
藥
肆
均
有
代
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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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頌
獻
懸
賞
緝
陳
廉
伯 

▲
簡
玉
階
已
離
港
返
滬 

港
函 
陳
廉
伯
被
王
頌
献
票
控 
于第一一 

次
過
堂
時 
即
吿
失
踪 
其
下
落
至
今
仍 

未
大
明 
原
吿
王
頌
献
爲
求
此
事
迅
速
解 

决
起
見
特
與
各
股
東
會
商
决
定
懸
紅 

千
元 
緝
拿
陳
氏
歸
案 
該
欵
已
于
昨
日 

交
往
警
察
方
面
保
管 
若
有
人
將
之
拘
拿 

到
案 
定
罪
之
後 
卽
將
該
欵
賞
給
之 

記
者
以
本
港
社
會
人
士 
對
於
該
公
司
問 

題 
極
爲
注
意 
且
港
中
該
公
司
之
股
東 

不
少 
欲
使
該
股
東
等
及
社
曾
人
士
明
瞭 

情
形
起
見 
曾
多
方
搜
索 
均
未
能
得
其 

內
容
之
真
相
昨
日
乃
訪
王
君
於
南
興
行 

承
其
發
表
書
面
談
話
如
下 

▲
王
氏
談
話 
問 
陳
廉
伯
舞
弊
各
項 

先
生
何
以
能
悉
其
內
容 
將
其
控
吿 
答 

陳
廉
伯
舞
弊
事
跡 
歷
時
已
久 
其
中 

有
多
數
忠
于
公
司
上
負
責
職
員 
見
無
人 

執
法
查
究 
知
弟
占
有
公
司
股
份
不
少 

又
在
公 
rfl辦
事
多
年
深
諸
內
容 
执
對 

弟
言
及 
弟
覺
得
南
洋
公
同
爲
我
國
有
數 

之
實
業 
若
任
令
其
長
復
如
此 
則
不
惟 

公
司
淪
亡
堪
虞 
且
爲
我
國
實
業
前
途
計 

亦
大
有
影
響 
故
特
密
行
提
出 
向一 

部
份
股
東
徵
求
意
見 
擬
即
訴
之
于
法
律 

經
各
股
東
表
示
贊
成 
故
弟
决
心
辦
理 

竊
謂
此
舉
不
僅
保
障
本
公
司
各
股
東
之 

利
權 
且
必
如
是 
乃
能
維
持
公
司
之
存
一 

在 
問 
陳
廉
伯
舞
弊
各
節 
按
照
原
控 

案
所
開 
只
有一 
千
五
百
元 
及
續
控
案 

六
千
元 
是
否
其
舞
弊
之
數 
盡
在
于
是 

答
陳
廉
伯
舞
弊
各
欵
不
止
此
數
因 

依
法
律
手
續 
須
求
証
據
完
備 
故
律
師 

須
經
相
當
時
期 
方
能
提
出 
若
僅
論
舞 

弊
數
目 
斷
不
止
此 
問 
陳
廉
伯
舞
弊 

是
否
純
育
慈
善
支
款
項
下
着
手 
抑
或 

別
項
支
欵
亦
有
之
答
不
僅
慈
善
之
款 

其
他
種
種
色
色
构
有
之
間
先
生
近 

日
曾
查
悉
陳
廉
伯
下
落
否
答
據
省
城 

股
東
報
吿 
則
謂
其
逃
往
省
城 
問
近
 

日
南
洋
公
司
總
經
理
簡
玉
階
之
態
度
及
其 

行
踪
如W

答
據
弟
所
知
者
則
自
陳 

廉
伯
逃
金
省
城
後 
簡
總
經
理
亦
往
省 

至
上
星
期
五
返
港 
開
董
事
曾
後 
即
行 

赴
滬 
照
理
該
總
經
理
値
公
司
多
事
之
秋 

應
暫
駐
港
公
司 
淸
查
一
切 
及
辦
理 

各
項
善
後 
方
可
返
滬 
至
其
行
踪
何
以 

如
此
匆
促 
則
非
我
所
知 
問 
陳
廉
伯 

旣
去 
何
以
先
生
仍
請
求
法
庭
出
票
帶
同 

差
人
前
往
公
司
封
存
數
簿 
答
因
本
案 

發
生 
依
照
法
律 
應
以
數
簿
爲
根
據 

弟
聞
該
賬
簿 
於
案
發
之
後 
竟
有
撕
毀 

支
票
存
根
情
事 
良
用
駭
異 
故
即
請
准 

法
庭
將
其
封
存 
使
將
來
該
案
得
明
真
相

本


